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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旅饭协字[2018]011 号

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会

2108 年11 月15 日

关于发布团体标准制修订程序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会《关于发布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

通知》，现将发布关于团体标准的制修订程序，详细程序见附件。

附：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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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会

团体标准制订程序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务院《深化标

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家质检总局的要求，继续推进标准化战略的

实施，依据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

南》，结合我国旅游饭店业的发展现状，推动团体标准在本行业的落地，

加强团体标准的规范化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中的团体标准是指由旅游饭店企业、检测认证机构及各类

专家、专业人士等相关单位广泛参与，由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会根据本

管理办法组织制修订并核准发布，供团体成员或社会自愿采用的标准。

团体标准的制修订遵循以下原则:

1、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

2、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3、符合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管理规定；

4、根据市场需求行业导向，引领行业技术发展；

5、促进产业化发展，填补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空白；

6、协调融合、有序优化，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7、开放、公平、透明、协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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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包括:申请、立项、起草、征求意见、

技术审查、批准、编号、发布、复审、印发。

1.申请与立项

1.1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由标准需求者(团体成员单位或个人)向本协

会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立项申请，填写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书。

1.2 立项中请应附相应材料,包括:标准制定的背景资料(包括目的、

意义)，与该项标准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等文件，标准主要解决

的技术指标，主要起草人(包括单位)的资质条件、技术基础( 包括相

关研究)、完成时间等。

1.3本协会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对申请的标准化项目进行必要性和市场

适应性论证。论证通过后，本协会正式发文立项，下达标准制修订计

划。如未通过论证，则通知该项目提出者不予立项。如需要对项目补

充论证，则应当在补充论证后重新申报审议。

2.标准起草

2.1 标准一经立项,由标准制修订主持单位牵头成立标准起草工作小

组，开始着手样品收集、关键指标的检验研究、数据分析、标准文本

的撰写、内部征求意见、标准验证等标准起草方面的工作。

2.2 团体标准的编写应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20004.1《团体标准化第 1 部分:良好行为

指南》给出的规则进行。

3.征求意见

3.1 标准起草工作小组完成团体标准草案后，应当向使用本标准的生

产、消费、管理、研究等相关领域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形式为电子

邮件征求意见或者网上公开征求意见或协会召集相关企业主管质量管

理和质量检验的行内人员会议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材料应当包括本



第 4页 共 6 页

协会团体标准草案和标准编制说明。意见征求应充分有效。

3.2 被征求意见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在截止日期前回复意见，逾期不回

复，按无异议处理。对比较重大的意见，应当说明依据或理由。征求

意见的期限一般为一个月。

3.3 标准起草工作小组应当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和

处理后，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必要时可以重新征求意见。

3.4标准起草工作小组在完成征求意见阶段后，提出团体标准送审稿、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验证报告等文件,提交协会标准化办

公室审查。

4.技术审查

4.1 标准审查形式为会审和函审两种。

4.2团体标准审查由本协会标准化办公室组织，组织相关的生产企业、

销售和服务单位、用户单位、以及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和质检机构专

家进行审查。

4.3 参加本协会团体标准申查的专家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或者从事标准工作五年以上,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较强的工作

能力，有标准制定、审定方面的工作经验。会议审查专家不少于 5 人

且为单数，参与标准起草人员不可担任该标准的审查专家。

4.4 审查表决时需要投票，须有不少于出席会议代表人数的五分之四

同意方为通过。

4.5 会审时，应当形成“会议纪要”，并附有参加审查会议的单位和

人员签到表。

4.6 函审时，应当在函审表决截止日期前 15 天将函审通知和标准送

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及标准函审意见和投票结果提交

给标准起草工作小组。有效回函中必须有五分之四同意,方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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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审。

4.7 会审或函审没有通过的，起草工作组应当对送审稿进行相应修改

后，重新组织审查，一年之内，再审查没有通过的，该项目打回重新起

草或被撤销。

4.8 标准工作小组应根据通过的审查结论加以完善,形成长沙市旅游

饭店业协会团体标准报批稿，材料包括:

(一) 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申请书；

(二) 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会团体标准报批稿；

(三) 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四) 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会团体标准审定意见、会议纪要与专家

签字的专家名单。

5.批准、编号和发布

5.1 团体标准通过审查的，由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会批准、编号和发

布，在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会微信公众号上公示的同时，按规定在全

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公示。

5.2 团体标准编号由代号、标准顺序号和发布年代号构成。长沙市旅

游饭店业协会团体标准的代号由团体标准代号(T) 和长沙市旅游饭

店业协会(CSTHA)五个大写英文字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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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T/CSTHA0001——2018指:团体标准代号/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

会团体代号+标准的顺序号——标准编制的年代。

5.3制修订团体标准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资料，由长沙市旅游饭店业协

会标准化办公室存档，存档期限不少于5年。

6.复审

6.1团体标准实施后，根据相关领域的发展需要，由本协会标准化办

公室适时进行复审，复审周期般不超过3年。

6.2复审可以采用会审或函审。审查结束时应当向长沙市旅游饭店业

协会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上报复审结论。

6.3标准复审结果按下列分别处理:

（1)不需要修改的标准确认为继续有效，确认继续有效的标准不改

变顺序号和年号。当标准重新出版时，在标准封面上，标准编号下

写明“xxx年确认有效”字样。

（2)需要修改的标准作为修订项目立项，立项程序按本办法第2章执

行。修订的标准顺序号不变，年号改为修订的年号。

（3)已无存在必要的标准，予以废止。

7.快速制标程序

对已通过省级标准化主管部门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和技术审查

却没有或确实不会发布的旅游饭店业标准送审稿或报批稿，可以启

动快速制修订标准程序，由原标准起草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供已完

成的相关程序的证明材料，经本协会组织相关旅游饭店业标准审查

专家(不少于5人，单数)审查通过后，可以免于相关程序，执行标准

化工作的下一个程序，直至完成该标准的审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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